
本公告乃重要文件，需要閣下即時垂注。若閣下對本公告之內容有任何疑問，應諮詢閣下的銀行經理、法

律顧問、會計師或其他獨立財務顧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就本公告於刊發日期所載資料的準確性

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盡其所知及所信，概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足以令該等文

件的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關於修改上投摩根新興動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合同

的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依據《中國人民共和國

證券投資基金法》、《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公開募集證券投資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信披辦法」）以及《上投摩根新興動力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合同》的有關約定，為進一步優化公司旗下基金業績比較基

準，同時根據《信披辦法》的修訂情況，經與本基金託管人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協商一致，決定調整上投摩根新興動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以下簡稱「本

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並相應修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現將上述變更事項公

告如下： 

一、本次修改的基本情況 

（一）修改業績比較基準 

將本基金業績比較基準自「滬深 300 指數收益率*80%+上證國債指數收益率

*20%」修改為「中國戰略新興產業成份指數收益率*85%+上證國債指數收益率

*15%」。 

本基金成立於 2011 年 7 月 13 日，截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 ，基金最新規模

為 27.57 億元。基金目前的業績比較基準：滬深 300 指數收益率*80%+上證國債

指數收益率*20%。為進一步優化公司旗下基金業績比較基準的管理，更好地表徵

基金風險收益特徵，並綜合評估各類指數風險收益特徵和成份股特徵，我司提議

將本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調整至：中國戰略新興產業成份指數收益率*85%+上證

國債指數收益率*15%。 

與滬深 300指數相比，新興成指與本基金的投資方向更加契合，且兩者的表



現具有更高的相關性和擬合優度。此外，本基金始終保持較高的股票倉位，85%

的股票指數權重可更好地體現本基金的資產配置特點。因此，我們認為，「中國

戰略新興產業成份指數收益率*85%+上證國債指數收益率*15%」更加適合作為本

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 

（二） 根據中國證監會 2019 年 7 月 26 日頒布、同年 9 月 1 日實施的《公

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對基金合同作出的修訂。 

 

二、基金合同相應條款的修訂 

（一） 「十二、基金的投資」中「（五）業績比較基準」修改為： 

「本基金的業績比較基準： 

中國戰略新興產業成份指數收益率*85%+上證國債指數收益率*15% 

中國戰略新興產業成份指數由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編製，選取節能環保、新一

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

汽車、數碼創意產業、高技術服務業等領域具有代表性的 100家上市公司，採用

自由流通股本加權方式，反映中國戰略新興產業上市公司的走勢。上證國債指數

是樣本券由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固定利率國債構成，採用國債發行量加權計

算的債券指數。根據本基金的投資範圍和投資比例，選用上述業績比較基準能夠

客觀、合理地反映本基金的風險收益特徵。 

如果上述基準指數停止計算編製或更改名稱，或者今後法律法規發生變化，

或者是市場中出現更具有代表性的業績比較基準，或者更科學的複合指數權重比

例，本基金將根據實際情況在與基金託管人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對業績比較基準予

以調整。業績比較基準的變更應按照法律法規及監管部門要求履行適當的程序，

報中國證監會備案，並予以公告，但無需召開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審議。」 

（二） 基金管理人根據《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對基金

合同作出的修訂，具體修改內容詳見基金管理人網站（www.cifm.com）上的《<

上投摩根新興動力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基金合同>修改前後文對照表》。 

 

三、重要提示 

本次修改涉及基金合同中的釋義、申購贖回、基金的投資、基金的估值和信



息披露等內容，託管協議及招募說明書對應內容亦隨之相應修改。具體修改內容

請見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ifm.com)的基金合同修改前後文對照表，以及更新

後的基金合同、託管協議及招募說明書。 

根據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約定，業績比較基準的修改不涉及基金份額持有人權

利義務關係的變化，對原有基金份額持有人的利益無實質性不利影響，無需召開

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另外，本次依據《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信息披露管理辦

法》對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所作出的修訂對基金份額持有人利益亦無實質不利影響，

且因相應的法律法規發生變動而必須對基金合同進行修訂，根據本基金基金合同

的約定，相關修訂亦不需要召開基金份額持有人大會。 

本次修訂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生效。 

投 資 者 可 撥 打 客 戶 服 務 電 話 (400-889-4888) 或 登 錄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ifm.com)諮詢相關信息。 

 

風險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諾以誠實信用、勤勉盡責的原則管理和運用基金財產，但不

保證基金一定能錄得盈利，亦不保證最低收益。基金的過往業績並不代表其將來

表現，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的業績並不構成對本基金業績表現的保證。

投資有風險，敬請投資者認真閱讀基金的相關法律文件，並選擇適合自身風險承

受能力的投資品種進行投資。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 27日 

 

如 閣 下 對 本 公 告 的 內 容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聯 絡 摩 根 基 金 （ 亞 洲 ） 有 限 公 司 ： 

 閣 下 的 銀 行 或 財 務 顧 問 ﹔ 

 分 銷 商 服 務 熱 線 (852) 2978 7788﹔ 

 代 理 客 戶 服 務 熱 線 (852) 2265 1000；或 

 如閣下通常直接與我們聯絡，請致電摩根基金理財專線(852) 2265 1188。 

 


